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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1月 10日 17时 19分许，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南

区华泰小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国际公寓楼地下一层进行清理作

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事故造成 1人重伤，直接经济

损失约 30万元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及《区安委会关于印发〈福田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工作规范〉的通知（福安〔2025〕15号）》要求，经福

田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由福田区莲花街道应急办牵头、街道司法所、

街道工会、景田派出所等有关单位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

查工作。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5年 3月 6日经区政府批复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国务院安委会

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

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号）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《区安委会关于印发〈福田区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规范（2025年修订版）〉的通

知（福安〔2025〕15号）》要求，经福田区人民政府批复，莲

花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莲花景田南区华泰小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

“11·10”一般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，对该

事故调查处理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全面梳理总结责任追究、防

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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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估组织架构

莲花街道办事处成立以应急办、司法所、纪工委、工会、景

田派出所为成员单位的评估组。

（二）评估时间

2026年 1月 8日—2026年 1月 28日。

（三）评估对象

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（总包单位）、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劳务

分包单位）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。

二、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受伤免予追责人员

邹某明。邹某明系现场作业人员。其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准确

辨识现场作业的安全风险，违反安全操作规程，在未佩戴安全帽、

未正确系挂安全带的情况下，违规翻越临边防护栏杆冒险作业，

对本起事故负直接责任。鉴于其重伤，且经持续全力救治后因伤

势过重离世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翁某德。翁某德系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

的项目经理，在本起事故中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

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涉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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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曹某鹏。曹某鹏系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

的安全主任，在本起事故中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

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涉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

项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3.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。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莲花景田南区华泰小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监

理单位，在本起事故中，未起到督促各施工单位整改隐患的作用，

未能有效制止现场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活动，造成施工安全事故，

其行为涉嫌违反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监理条例》第三十七

条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其上述违法行为依法查

处。

4.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。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作为莲花景田南区华泰小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劳务单位，在本起

事故中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

予以行政处罚。

5.王某美。王某美系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命的事发

项目的项目经理，在本起事故中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

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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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

项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6.田某阳。田某阳系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命的事发

项目的安全主任，在本起事故中，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

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涉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

项之规定，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

向某鸿。向某鸿系区质安中心监督组监督员，在履行安全监

管职责过程中，未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监督检查，导致事发项目

存在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整改，造成政府监管脱节。其对未

正确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等问题负有责任，建议将该线索移交福田

区纪委监委处理。

三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（一）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
福田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对深圳思

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翁某德（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任命的事

发项目的项目经理）、曹某鹏（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任命的事

发项目的安全主任）、王某美（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命

的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）、田某阳（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任命的事发项目的安全主任）依法依规立案调查后，予以行政处

罚，均已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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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对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依法依规立案调查，予以行政处罚，并已落实。

（二）移交线索处理情况

已将向某鸿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福田区纪委监委处理。

四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，各相关责任单

位高度重视，迅速部署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整改行动，具

体落实情况如下： ​

（一）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（总包单位）

事故发生后，广东正业建设有限公司推进整改工作：一是完

善与劳务及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方安全责任边

界；二是强化安全培训教育，累计组织专项培训会议 9次，提升

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；三是建立现场管控、防高处坠落

每日巡查、项目分区隐患排查、施工安全日志、安全风险分级管

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制度；四是强化隐患排查整改，累计发出高

处作业安全条件审核表 22份，开具安全检查和整改记录 11份、

隐患整改单 35份，对违规劳务单位开具工程处罚单 152份；五

是加强安全管理与应急准备，召开项目部例会 37场，组织各类

应急演练 6场。 ​

（二）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

事故发生后，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进整改工

作：一是强化工作部署，累计召开监理例会 38场，协调解决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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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问题；二是提升监理人员专业能力，组织学习《预防高坠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《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防止高处坠落措施指

引》等安全标准规范 8场；三是加大现场监理力度，开展项目月

度检查 12次、周安全检查专题会议 35次，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

知 57份；四是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建设，组织应急演练 6次，提

升应对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置水平。 ​

（三）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劳务分包单位）

事故发生后，深圳思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推进整改工作：一

是完善制度体系，修订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；二是强化现场安

全保障，提升安全防护设施配置与管理水平，规范施工机械操作

及设备管理；三是加强人员管理，开展分层分类安全培训教育，

落实安全早班会制度；四是压实监管责任，强化现场巡查频次与

力度，建立安全考核与追责机制；五是加强隐患整改，累计开具

项目部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记录表 23份，对违规班组出具违反

协议处罚通知单 15份。

（四）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

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以事故为鉴，强化行业安全监管与专项

整治，压实监管责任：一是强化日常与专项监管。2025年，采

用“日常监督+专项巡查”相结合的监管模式，累计出动监督检

查人员 12258人次，完成监督检查 3047项次；累计签发执法文

书 6125份，其中监督意见书 289份、整改通知书 3231份、停工

通知书 256份、省动态记分通知书 2349份（含企业 693份、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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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1656份）；签发红黄色警示 364份（含企业 166份、个人 198

份），其中红色警示 33份（企业 19份、个人 14份）、黄色警

示 331份（企业 147份、个人 184份）；启动行政处罚 35宗（含

企业 22宗、个人 13宗），形成有力的监管震慑；二是开展防高

坠专项整治。严格按照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施

工现场防高坠安全管理坚决压降事故的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开展防

高坠专项检查；在日常监督执法过程中，进一步强化对施工现场

高处作业的监管力度，严格落实预防高处坠落事故“六不施工”

要求，全力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五、发现的问题

经评估组综合评估，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得到有效落实。但在评估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需持续

关注并改进：一是总包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的深度不足，对高处作

业等关键环节的风险辨识不够全面，隐患防控的前瞻性和系统性

有待加强；二是监理单位现场监督管理存在覆盖盲区，对分包单

位的施工流程、作业规范监督频次和力度不足，对高处作业等重

点风险环节的监理标准执行不够严格，发现隐患后跟踪整改的闭

环管理水平有待提升；三是劳务分包单位对劳务人员的日常管理

和行为规范约束不足，部分劳务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习惯性

违规作业倾向，岗前安全交底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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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风险预判与层级管理效能

总包单位提高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聚焦高处作业等重点领域，

深化风险辨识的深度与预判能力，提升隐患防控成效；构建分包

单位、劳务队伍全链条管理机制，通过强化层级责任传导、过程

督导检查和量化考核约束，推动安全管理要求直达一线，破解末

端执行衰减难题。

（二）拓展监督维度与刚性约束力度

监理单位延伸监管覆盖边界，针对性填补分包单位、劳务队

伍的监督空白，加大重点风险环节的动态巡查频次，提升现场监

管的精准度与全面性，对高处作业等关键工序严格执行监理标准；

健全履职评价与问责机制，强化监管刚性约束，优化隐患整改闭

环流程，持续提升监督实效；加强监理人员能力建设，定期开展

安全标准规范、风险辨识、应急处置等专题培训，提升专业监管

水平。

（三）压实主体责任与提升安全素养

劳务分包单位切实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管理制

度执行力度，加强对劳务人员的日常行为规范引导，通过设立现

场安全监督员、开展实时巡查提醒等方式，及时纠正习惯性违规

行为；针对劳务人员安全意识薄弱问题，深化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

强化案例警示教育，着力提升劳务人员的安全风险意识和规范作

业能力，从思想根源上遏制习惯性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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